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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民用管道燃气保险附加家庭辅助金保险条款（2020 版）

注册编号：C00010132122020021224972

本附加保险条款（以下简称“本附加条款”）是《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用管道

燃气保险（2020版）》（以下均简称“主险”）的附加条款，在投保《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民用管道燃气保险（2020版）》的基础上，投保人可以选择投保本附加险。本附加险条

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，其他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。

保险责任

第一条 经双方同意，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，若所承保的保险房屋因遭受主险保

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致使保险房屋成为严重损坏房和危险房时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

定的保险金额给付家庭辅助金。

危险房是指承重的主要结构严重损坏，影响正常使用，不能确保住用安全的房屋。

严重损坏房和危险房评定可参考《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》（JGJ 125-2016）（由中华人

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1201号）。

责任免除

第二条 保险事故发生前，保险房屋已经是严重损坏或者危险房的，保险人不负责赔

偿。

主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事项，未列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，也适用于本附加险。

保险金额

第三条 本附加险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释义

第四条 家庭辅助金：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标的达到约定的损失程度，保险人给予的经

济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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